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社会组织评估管理的暂行办法



（广东省民政厅2009年3月23日以粤民民〔2009〕12号发布　自2009年4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做好广东省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工作，规范评估程序，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根据民政部《关于推进民间组织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民发〔2007〕127号）和《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发展和规范我省社会组织的意见》（粤办发〔2008〕13号）要求，参照《全国性民间组织评估实施办法》（民函〔2007〕232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社会组织评估，是指依照一定的程序，根据相关指标体系，对社会组织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和评判，进行等级评定。
　　第三条　社会组织评估工作，遵循政府指导、社会参与、分类评定、动态管理、客观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社会组织评估不收取评估费用，所需经费由民政部门列入财政预算，在社会组织管理工作专项经费中列支。
　　第五条　民政部门制订社会组织评估评分细则和指标，行业协会和基金会的评估按照省民政厅制订的指标体系实施，其他类别的社会组织评估参照民政部制订的指标体系实施。
第二章　评估对象
　　第六条　本办法适用于经广东省各级民政部门依法登记成立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凡成立时间两年以上（含两年）的社会组织均可申请参加评估。
　　第七条　社会组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评估机构不予评估：
　　（一）上年度不参加年检的；
　　（二）上年度年检不合格的；
　　（三）上年度被登记管理机关处罚过的；
　　（四）广东省社会组织评估中心认为其他不符合评估条件的。
第三章　管理职责
　　第八条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是社会组织评估的实施机关，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参与评估。
　　第九条　等级评估作为政府部门推动政府职能转移、授权委托事项、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落实社会组织社会公益性捐助税前扣除政策优惠和核准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主要评判依据。
　　第十条　各级民政部门在社会组织评估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评估体系建设的目标措施；
　　（二）组织领导评估工作；
　　（三）研究部署工作任务，明确责任分工；
　　（四）审定评估指标、评分细则；
　　（五）聘任评估委员；
　　（六）指导、监督、检查评估情况；
　　（七）审定评估等级；
　　（八）向社会发布评估结果公告；
　　（九）协调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关系，共同推进社会组织评估工作。
　　第十一条　各级民政部门设立相应的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评估委员会是社会组织评估工作期间的非常设机构，根据民政部门委托，负责社会组织等级评估的审核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审核社会组织评估初审结果；
　　（二）公示审核结果；
　　（三）对有异议的评估对象进行实地复查；
　　（四）将审核意见和审核结果报送相应的民政部门审定。
　　第十二条　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设主任1名、副主任3—5名、委员10—20名。
　　评估委员由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指导）单位和社会组织组成。
　　第十三条　社会组织评估委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熟悉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工作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坚持原则，公正廉洁，忠于职守；
　　（三）精通业务，在所从事的领域内有较高声誉。
　　第十四条　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对审核结果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制。每位委员1票，只设同意票和反对票，不设弃权票，投票结果以超过全体委员半数以上为准。
　　参加投票的委员须在审核意见和表决结果资料上签名确认。
　　第十五条　广东省社会组织评估中心是省民政厅批准设立的社会组织评估专业机构，根据民政部门的委托，对相关社会组织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由委托的民政部门审定、公示、公告。广东省社会组织评估中心的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评估工作程序和实施方案；
　　（二）建立评估专家库，聘请评估专家；
　　（三）接受社会组织评估申报材料，并对其参评资格进行审核；
　　（四）对符合参评资格的社会组织进行实地考察和初评；
　　（五）征询有关部门意见并向受评的社会组织理事或会员进行问卷调查；
　　（六）负责撰写等级评估报告（一例一份）；
　　（七）受理复核申请和社会投诉；
　　（八）将初评意见报送评估委员会。
第四章　评估程序
　　第十六条　社会组织评估工作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民政部门下发评估通知；
　　（二）社会组织完成自评，将材料报送广东省社会组织评估中心；
　　（三）广东省社会组织评估中心对社会组织进行资格审核，符合评估条件的列入评估范围，不符合评估条件的发出不予受理通知；未列入评估范围的社会组织，如有异议，可在通知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广东省社会组织评估中心提出陈述和申辩；
　　（四）广东省社会组织评估中心组织由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指导）单位、研究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专业人士组成的评估专家小组对社会组织进行实地考察和初评，并向评估委员会报送初评意见；
　　（五）评估委员会对初评意见进行审核，将审核结果向社会公示。公示期间，评估对象有异议的，可以书面形式提请广东省社会组织评估中心重新给予审核。广东省社会组织评估中心在收到书面异议后，应在30日内对复核结果重新核查，并将核查结果报评估委员会重新审定，并书面告知评估对象审定结果；
　　（六）评估委员会根据评估公示情况做出评估审核结果，并将评估审核结果报送相应的民政部门；
　　（七）民政部门向社会公告评估结果，向获得3A及以上等级的社会组织颁发证书和牌匾，2A及以下等级的社会组织颁发证书；并将获得4A及以上等级的社会组织报民政部备案。评估结果同时告知同级政府有关部门。
　　第十七条　评估委员和广东省社会组织评估中心应当采用民政部门统一的评估标准，客观、公正、科学地进行评估。评估期间，实地考察或需要评估对象提供必要的文件及证明材料的，评估对象应予以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对提供虚假情况和资料，或者与评估人员串通作弊，致使评估结果失实的，由相应的民政部门宣布评估结果无效，并给予通报，同时在两年内不得申请参加评估。
第五章　等级设置
　　第十八条　社会组织评估结果分为5个等级，依次为5A级（AAAAA）、4A级（AAAA）、3A级（AAA）、2A级（AA）、1A级（A）。A级越高，表示社会组织总体水平越高。评估等级名称为“地域名＋等级＋社会组织类别”。
　　第十九条　按照社会组织评估标准，评估满分为1000分。评估得分950分（不含本数，下同）以上，为5A级社会组织；评估得分901“950分，为4A级社会组织；评估得分801”900分，为3A级社会组织；评估得分701“800分，为2A级社会组织；评估得分700分以下，为1A级社会组织。具体评估标准由广东省民政厅另行制定。
第六章　评估结果管理
　　第二十条　评估对象在开展活动和对外宣传时，可出示评估等级证书，作为本社会组织的信誉证明。获得3A及以上等级的社会组织，要将等级牌匾悬挂于服务场所或办公场所的显要位置，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一条　经等级评估，3A及以上的社会组织具有接受政府职能转移、政府购买服务和享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优惠政策，以及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资格。无3A及以上等级的社会组织不具有以上资格。
　　第二十二条　广东省社会组织评估周期为三年。评估结果有效期三年，实行动态管理。社会组织在获得评估等级有效期内，出现年检不合格记录或违纪违法行为的，民政部门将视情节轻重，降低或者取消其评估等级，并予以公告。在等级有效期内，有条件的社会组织可提出晋级评估申请，接受晋级评估。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被取消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须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将评估等级证书和牌匾退回民政部门；被降低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须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将评估等级证书和牌匾退回民政部门，换发相应的评估等级证书和牌匾。拒不退回（换）的，由相应的民政部门公告作废，并视情况予以处理。
　　第二十四条　评估期间，评估人员应严格遵照评估标准和本办法的规定，不得随意简化评审流程，在评估结果公布前不得对外泄漏评审情况。如评估人员玩忽职守、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致使评估结果失实的，取消其评估资格，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程序、实施方案、评估指标、评估等级证书和牌匾由广东省民政厅统一制定。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广东省民政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9年4月1日起施行。





